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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竞字〔2023〕1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行政部门，

冬季运动管理中心、登山运动管理中心，有关全国性体育社

会组织，有关高校：

现将修订后的《第三届全国青少年冰雪运动会竞赛规程

总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2019 年 6 月颁布的《体育

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<第三届全国青少年冰雪运动会竞赛规

程总则>的通知》(体竞字〔2019〕56 号)废止。

体育总局办公厅

2023 年 1 月 5 日

一、竞赛项目

滑冰(速度滑冰、短道速滑、花样滑冰)、滑雪(高山滑

雪、 自由式滑雪、单板滑雪、跳台滑雪、越野滑雪、北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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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项)、冬季两项、冰壶、冰球、雪 （雪车、钢架雪车）、

雪橇、滑雪登山。小项设置详见附件。

二、竞赛日期

……

四、运动员资格

（一）运动员资格

1.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。

2.经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。

3.符合全国运动员注册与交流规定。

4.符合各项目竞赛规程和竞赛规则规定。

（二） 资格审查

1.国家体育总局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

行审查，并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。各参赛

单位可利用自查、互查和举报等形式， 运动员参赛资格进

行审核与监督。

2.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属实有违反规定的，单

人项目取消本人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；两人和两人以上项

目取消全队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。

凡运动员（队）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，已完

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，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。

……

七、联合培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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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参赛单位可对运动员进行联合培养。联合培养的运

动员公布比赛成绩时，既公布代表单位，也公布联合培养单

位；

（二）同一单位的同一名运动员只能与另外一个单位签订

联合培养协议；

（三）联合培养协议于冰雪运动会闭幕日终止；

（四）运动员代表单位须于 2023 年 7月 30 日前将联合培

养运动员协议书报送国家体育总局，名单经审核后予以公布。

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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